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市北区历史文化街区
2023年第八批建筑修缮更新项目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
城市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城乡
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市北区历史文
化街区 2023年第八批建筑修缮更新项目进行社会公示，欢迎社
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市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市北区历史文化街区 2023年第八批建筑修缮

更新项目
3、建设地点：市北区信号山、馆陶路、上海路-武定路、无棣

路历史文化街区
4、公示阶段：修缮更新
二、公示方式：青岛城市展览馆（东海东路 78号）公示区、青

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
三、公示时间：2023年10月28日—2023年11月16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公示区意

见箱
反馈电话：85656796

青岛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关于青岛泽成建材有
限公司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进行批前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区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规划水
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
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青岛泽成建材厂区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进行批
前公示，以保证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等，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青岛泽成建材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青岛泽成建材厂区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开城路以北
设计单位：青岛城乡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公示阶段：规划及建筑方案
方案内容：项目用地面积19103㎡。地上拟建厂房4栋，分两期建设，一

期建设3#厂房地上建筑面积2136.00㎡，地下建筑面积696.00㎡；4#厂房地
上建筑面积 6176.06㎡，地下建筑面积 1002.96㎡。容积率 1.67，建筑密度
56.3%，绿地率0，停车位88个。

二、公示及反馈方式：
长江东路443号福瀛大厦大堂、项目现场出入口处及青岛西海岸新区

政务网（查询流程：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网—政务公开—政府部门与镇街信
息公开—区自然资源局—重点工作—规划批前公示）。

长江东路443号福瀛大厦大堂意见箱，请将意见和建议附上证明相关
利害人身份证复印件放入意见箱。

三、咨询电话：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86172159，建设单位15318756200
四、公示时间：2023年10月28日至2023年11月3日

2023年10月26日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城阳区白沙河片区
CY0504单元部分地块控规指标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
城市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城乡
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城阳区白沙
河片区CY0504单元部分地块控规指标进行社会公示，欢迎社会
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政府
2、建设项目：城阳区白沙河片区CY0504单元部分地块控规

指标确认
3、建设地点：兴阳路以南，安顺路以东
4、公示阶段：控规指标
二、公示方式：青岛城市展览馆公示区(东海东路78号)、青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项目现场
三、公示时间：2023年10月29日——2023年11月27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3年10月29日——2023年11月4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城市展览馆公示区意见箱、青岛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现场意见箱
咨询电话：0532-87765366

崂山区中北崂配套小学规划及
建设方案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
城市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城乡
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崂山区中北
崂配套小学规划及建筑方案进行社会公示，欢迎社会各界提出
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崂山湾投资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崂山区中北崂配套小学
3、建设地点：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南侧和西侧为烟台山，北

侧为居民小区波尔多小镇，东侧为中北崂安置区地块。
4、公示阶段：规划及建筑方案
二、公示方式：青岛规划展览馆公示区（东海东路78号）、青

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及项目现场
三、公示时间：2023年10月30日—2023年11月5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3年10月30日—2023年11月1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青岛规

划展览馆公示区意见箱及现场公示意见箱
咨询电话：88890739

一、房源情况

1.午山馨苑东地块。位于辽阳东路260号，共105套房源，均为套一户型，

单套建筑面积32-60㎡不等。

2.中联锦城。位于株洲路96号，为2号楼、共1套房源，单套建筑面积约62

㎡（以往分配剩余房源）。

3.依山伴城1号地块（绣城）。位于新宏路11号。共17套房源，均为套一户

型，单套建筑面积50-55㎡不等。

4.依山伴城2号地块（颐城）。位于科苑纬四路88号。为4号楼、共256套

房源。均为套一户型，单套建筑面积50-55㎡不等。

5.依山伴城3号地块（和城）。位于新宏路12号。为3号楼、共146套房源，

均为套一户型，单套建筑面积50-55㎡不等。

房源户型以现场公示为准，统一按照排序选房，不区分项目、户型。

二、配租范围

1.本次配租面向已取得《青岛市住房保障资格准予登记通知书》且在有效

期内的崂山区户籍家庭。已经实物配租家庭不在此配租范围。

2.拥有住房的申请家庭，其原有住房已列入房屋征收的不在本次配租范

围。

3.生活无自理能力的一、二级精神、智力等重度残疾单身家庭；家庭全部成

员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均不在本次实物配租范围。

三、租金标准

本次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房源市场租金及差别化租金根据《关于市北区万

科紫台等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租金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青发改价格〔2020〕

153号）、《关于崂山区锦绣河山、幸福里( 1-C0166-2 地块)项目公共租赁住房

租金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青发改价格[2023]262号）规定，标准明细如下（元

／㎡·月）：

配租家庭有原住房的，配租房屋面积与原有住房面积的差额部分按照公共

租赁住房的租金标准缴纳房租，原住房面积按照市场租金标准缴纳。水、电、燃

气、暖气、有线电视、电信、卫生、物业管理等相关费用由承租人按规定另行缴纳。

四、配租流程

本次实物配租将按现场看房、申请登记、信息核查、登记家庭信息公示、计

分排序、计分排序名单公示、轮候选房的程序进行。选房顺序由打分排序顺序

确定，不受报名顺序影响，请遵守现场工作人员指挥。

（一）现场看房

看房时间：2023年11月1日-4日（上午9:00-11:00、下午1:30-4:30），看房

电 话 ：午 山 馨 苑 83955558、依 山 伴 城（颐 城）88608996、依 山 伴 城（和 城）

88701717；中联锦城、依山伴城（绣城）不进行现场看房，房源情况可进行电话咨

询：中联锦城80991829，依山伴城（绣城）88990101。

（二）申请登记

1.符合本次配租条件，且有配租意向的申请人持本人身份证、《青岛市住房

保障资格准予登记通知书》和加分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到指定地点进行登

记。申请登记顺序与选房顺序无关。如本人无法到现场需委托他人代为办理

登记手续的，受托人应持公证部门生效的《授权委托书》和有关身份证明办理。

申请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登记，逾期未登记的视为自动放弃本次配租。

按照《青岛市公共租赁住房轮候排序实施方案》（青建房字〔2021〕48号）规

定，加分的证明材料如下：（1）市总工会认定的市级及以上劳模家庭。（2）市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认定的抚恤定补优抚对象、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

人遗属家庭，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家庭证明材料。（3）家庭成员

中有经区（市）残联认定的残疾人，家庭成员中有多人残疾的，分值不累加，家庭

成员一人有多类残疾的，以其中级别最高的计分。残疾军人已享受前款抚恤定

补优抚对象加分的，不重复享受残疾群体加分。（4）市卫生计划部门认定的独生

子女死亡后未再生育或合法收养子女的夫妻（女方年满49周岁），计划生育手

术并发症一级人员；市卫生计划部门认定的独生子女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

养子女的夫妻（女方年满49周岁）、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二、三级人员。（5）市医

保部门认定的医保大病保险或医疗救助群体（《青岛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费用

结算单》中有大病保险或医疗救助金额的及对应的发票），家庭成员有多人享有

大病保险或医疗救助的，分值不累加。（6）国家、省、市文件规定并经市政府相关

部门认定的其他予以优先配租的群体。所有加分材料提交截止时间为11月4

日16:30。

2.此次登记时间为2023年11月1日-4日（上午9:00-11:00、下午1:30-4:30）。

请申请家庭严格按照上述要求进行登记，逾期未登记的，视为主动放弃。（特别

提示：根据以往报名情况每天上午10:30，下午15:30后登记人员较少，请合理安

排登记时间）

3.登记地点：崂山保障房建设运营管理中心（崂山区辽阳东路260号，电话：

83955556,83955558）。

（三）公示

申请人按规定办理登记后，现场领取《青岛市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登记回

执》。登记期满后将于2023年11月15日至2023年11月16日在青岛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官网、崂山区政务网对申请登记情况进行公示。

（四）计分排序

依据《青岛市公共租赁住房轮候排序实施方案》（青建房字〔2021〕48号）的

规定进行评分排序，计分排序结果将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证部门及市民代

表共同监督下，通过计算机软件系统计算产生。本次实物配租不设候补入围名

单，统一按计分排序结果分数由高至低选房，直至房源分完为止。本次配租计

分排序时间为2023年11月21日进行。其结果及选房时间将于2023年11月22

日在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崂山区政务网、青岛日报、崂山区各街道办

事处对外公布。

（五）轮候选房

1.选房。准予配租家庭根据已公布的房源信息按照公布的顺序在规定的

时间内选房，并领取《崂山区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定位通知单》。

2.签订合同。实物配租家庭确定配租房屋后，在规定时间内（时间另行通

知）持《崂山区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定位通知单》和身份证到崂山保障房建设

运营管理中心签订《青岛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申请本次实物配租并且

取得选房资格的家庭，因个人原因放弃选房、选房后不签订租赁合同或逾期不

办理缴费、入住手续的家庭视为自动退出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保障，自放弃

之日起，两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实物配租。

五、监督举报电话

崂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88999750

青岛崂山保障房建设运营管理中心：83955556、83955558

青岛市住房保障中心：82681116

青岛市崂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年10月27日

崂山区2023年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公告
根据国家、省、市公共租赁住房相关规定，崂山区住房保障部门拟组织对2023年公共租赁住房项目进行配租。现就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序号

1

2

3

项目

午山馨苑

依山伴城

中联锦城

市场租金

25.70

24

17.3

第一档

0.75

0.75

0.75

第二档

7.71

7.2

5.19

第三档

12.85

12

8.65

第四档

17.99

16.8

12.11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项目名称

午山馨苑东地块

中联锦城

依山伴城1号地块（绣城）

依山伴城2号地块（颐城）

依山伴城3号地块（和城）

项目位置

辽阳东路260号

株洲路96号

新宏路11号

科苑纬四路88号

新宏路12号

房源套数

105

1

17

256

146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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